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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15 年 4

月 27 日披露了《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

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及相关文件（全

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）。2015 年 5 月 28 日，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2015 年第 44 次上

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无条件通过了公司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事项。2015 年 7 月 2 日，公

司领取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[2015]1455 号《关于核准北京利

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向成都力鼎银科股权投资基金中心(有限合伙)

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》，核准了本次交易。根据中国证监会对

公司本次重组的补正、反馈及重组委会后反馈的要求，公司对重组报

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、修改与完善。重组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

容如下（本说明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）： 

一、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，重组报告书已在本

次重组进程及程序等处增加了本次重组取得上述批准、核准的说明；

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。 

二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及第五章“发行股份情况”

部分，说明了利德曼 2015 年 5 月 27 日实施现金分红而不进行发股价



格及发行数量调整的原因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 年 7 月 3 日 

 




